关于对梧州市看守所在押人员生活用品、衣服类、公杂类商品采购服务项目质疑的复函

梧州市凯哲贸易有限责任公司:

贵公司就梧州市看守所在押人员生活用品、衣服类、公杂类商品采购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：WZZC2026-C3-990034-GXKL）向我单位提出的质疑，我单位已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4〕214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核查，现就质疑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：
    质疑供应商：梧州市凯哲贸易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地址：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30号神冠豪都A幢一单元
     邮编：543200
联系人：刘光元

二、质疑项目基本情况：

质疑项目的名称：梧州市看守所在押人员生活用品、衣服类、公杂类商品采购服务项目
质疑项目的编号：WZZC2026-C3-990034-GXKL
采购人名称：梧州市公安局
质疑事项：该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，违反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4〕214号）第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；违反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2号）第十条（三）项规定；
☑采购文件   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：2026年3月1日
收到质疑函时间：2026年3月4日
质疑回复内容：

1.关于项目采购方式适用合规性的答复

贵公司认为本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违反财库〔2014〕214号文第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，经核查，该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。本项目并非单纯的货物采购项目，而是货物采购与长期配送服务相结合的混合采购项目，服务期2年且实际采购金额以80万元为限，在服务期内采购货物的数量、频次需根据梧州市看守所实际需求动态调整，符合财库〔2014〕214号文第三条第三款“服务的时间、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”的竞争性磋商适用情形。

同时，本项目对供应商的配送能力、履约响应速度、售后服务保障等服务类要求为项目核心履约内容，并非贵公司所述“货物采购的内生服务”，依据财库〔2014〕214号文第二十四条第三款，结合项目资金构成与履约核心要求，本项目属性界定为服务类采购具有合规性，并非单纯以货物资金占比判定项目属性。

2.关于项目是否违反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的答复

贵公司认为本项目违反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2号）第十条（三）项规定，经核查，该主张不成立。第十条（三）项禁止将“政府采购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打包为服务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”，而本项目是以定制化配送服务为核心，货物采购为配套的服务项目，并非将货物采购简单打包为服务项目，货物的采购、供应均围绕看守所日常管理的配送服务需求展开，服务为项目核心履行内容，不属于上述条款禁止的情形。

3.关于评标方法适用的答复

贵公司请求将采购文件修改为采用最低价评标法，经核查，该请求不予支持。根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技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应当采用最低评标价法，而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特殊性：一是服务期内货物需求动态调整，对供应商的配送时效、应急保障、驻点服务等能力有严格且个性化的要求，服务标准无法完全统一；二是部分货物为监所专用定制款，需结合看守所管理规范进行适配，并非通用标准化货物；三是项目履约地点为看守所，对供应商的资质、保密能力、合规履约记录等均有特殊评审要求。

综上，本项目不属于“技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”的项目，采用综合评分法能够更全面、客观地评审供应商的综合履约能力，保障梧州市看守所采购项目的长期稳定履约，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，并非贵公司所述“规避最低价评标法、定向选择中标人”。贵公司质疑事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质疑事项不成立。
4.其他说明

本项目的采购文件编制、采购方式选择、评标方法确定均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采购流程合法合规，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形。

贵公司如对本答复不满意，可以在收到本答复函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，向梧州市财政部门提起投诉。

特此答复。
梧州市公安局

2026年3月12日



